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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地方檢察署積極推動酒精戒癮治療方案，以司法攜手醫療的合作模
式，建立完善的治療及追蹤機制，讓酒癮者在接受司法處遇的同時，也
能獲得專業醫療協助，落實「以專業治療取代單純懲罰」的精神，提升
酒癮治療的運作成效。

司法醫療攜手合作，深化酒癮治療處遇模式
 宜蘭地檢署持續推動醫法跨域合作，降低酒駕再犯率



    本署將持續深化與轄區內醫療院所、縣政府衛生局等單位的合
作，建立完善的治療及追蹤機制，讓酒癮者在接受司法處遇的同
時，也能獲得專業醫療協助，落實「以專業治療取代單純懲罰」的
精神，共同打造全方位的酒駕防制網絡。

    在酒癮緩起訴處分之外人，本署對「不能安全駕駛」罪名的社
會勞動人亦嚴格實施酒測，酒測機制不僅能防止執行時所產生的危
險，亦對酗酒的社勞人有監督及約束的功能，並輔導多次未通過酒
測者接受醫院的酒癮治療，而對於酒駕准予易科罰金者，也必須先
完成6次的酒癮門診治療方能繳納罰金。

    目前本署針對五年內二犯以上的被告，初篩認為適宜，經轉介
陽交大醫院進行評估並同意自費接受酒癮治療者給予緩起訴處分，
而為有效落實「治療模式與復歸支持」，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仍應
接受觀護人的監督與追蹤以利完成治療，有效降低酒駕再犯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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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有效防治酒駕案件並降低再犯風險，本署積極推動酒精戒癮
治療方案，以司法攜手醫療的合作模式，提升酒癮治療的運作成
效。本署王O文檢察長於今(27)日偕同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拜會國立
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(簡稱陽交大醫院)，三方就推動酒癮治療處遇
及配套措施進行深入研商，藉由司法與醫療的雙管齊下，協助酒癮
者遠離酒精、脫癮而出。

    本署辦理酒癮緩起訴戒癮治療計畫，針對酒駕公共危險案件移
送地檢署之被告，如有疑似酒癮者，經檢察官轉介至陽交大醫院進
行評估後並執行為期一年13次的戒酒癮治療。本日對戒癮計畫實施
以來，案件轉介的流程、戒癮的醫療評估及後續的追蹤聯繫等實務
運作情形進行研商，結合並落實司法處遇、專業醫療及社區復歸的
力量，強化酒駕防制網絡。

    王檢察長感謝陽交大醫院精神科趙O麟主任醫師帶領的團隊，
提供專業醫療模式協助本署辦理酒癮緩起訴處分，並表示酒癮攸關
公共安全與社會風險，僅靠刑罰嚴懲難以解決酒駕問題，必須結合
醫療戒癮治療與衛政體系支持服務，方能從根本改善酒癮困境。


